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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刘浩 吴小兵 陈珂偲  实习生 金盾 蒋世莹

 7 月 31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8 月 1 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实施办法》新修订内容亮点。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华学健、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少一、省妇联副主席张忆寒就《实施办法》介绍了相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了解到，《实施办法》从原版 44 条修订为 28 条，既充分体现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又立足
湖南省实际情况，紧扣妇女权益保障实践中的重点问题。该《实施办法》将于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 通讯员 乔木）患者在基层

医院可以购买的药品更多了！

8 月 4 日，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

了解到，湖南基层医疗机构在

原有用药的基础上，将新增 372

个品种，治疗高血压病、糖尿病、

慢阻肺病、尘肺病、血吸虫病

的相关化学药品和生物类似药

全部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

购清单。协议期内国家谈判药

品、集采中选产品全部纳入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清单。

目前，湖南省医保局已经将

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治疗“高

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

血吸虫病、尘肺病”的五类疾

病药品采购清单、截至 7 月底

前在湖南省挂网的化学药和生

物类似药予以公布，共 2031 个

品规，2025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该局近日发布了《关于优化调

整 2025 年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药品采购清单的通知》，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清单全

面调整，并将集采、医保谈判

药品全部纳入基层用药目录。

近年来，湖南省一直持续推

进基层药品采购目录的优化扩

容。2023 年 11 月，湖南省医保

局发布《关于公布湖南省 2023

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

清单的通知》，共 12800 个药品

品规进入基层。2024 年 8 月，

湖南省纳入基层采购的药品范

围又进一步扩大到 13382 个品

规。本次调整之后，基层医疗

机构采购的药品范围达到 2031

个品规。

新修订的������ � �������������� � �����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亮点解读！28条新规聚焦六大权益保障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

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

本次《实施办法》修订工

作的重要成员�����单位���，湖南

省妇联始终为妇女权益

“�����鼓与呼��”。

“坚持‘普法宣传全覆

盖、维权服务零距离、协

同联动无缝隙’的工作标

准，确保《实施办法》落地

见效。”张忆寒在会上���介绍�，

在《实施办法》出台后，省

妇联将创新线上普法形式，

通过专家访谈、以案说法、

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把新规送到田间地

头、社区广场和每个家庭，

实施分级分类培训，让普

法宣传深入人心。

此 外， 省 妇 联将 强

化阵地建设，升级全省

12338 维权服务中心功能，

为权益遭受侵害的妇女提

供信访接待、心理疏导、

法律援助、矛盾调处等“一

站式”综合服务；开展精

准关爱帮扶，参与源头治

理，主动发现、报告侵权

隐患和线索，推动问题解

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把维权服务送到身边。

同时，省妇联将深化

重点领域协作，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与职能部门在

反家暴联动处置、就业性

别歧视整治、妇女健康服

务、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

护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

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强化检查监督，整合社会

力量，把协同联动落到实

处，����������全力推动������《�����实施���办法》

落地见效，让法治阳光温

暖每一位三湘姐妹，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南贡

献巾帼力量。

372 个品种，湖南新增五类疾病药品进基层医院
■资讯

“加大对网络空间妇女合法权益的

保护力度”“用人单位落实产假、育儿

假等制度”“构建反家暴联动工作机制，

进一步完善对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

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妇女的保护和救

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权益

保障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对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提出了新要求。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实施办法》中

看到，原版44 条法规已修订为 28 条，

内容紧扣妇女权益保障实践中的重点

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实施办法》主要修改内容集中在

着力构建协同保障妇女权益的责任体

系����������������、���������������与时俱进拓宽保障妇女各项权益的

覆盖面�������������、������������筑牢妇女权益保障安全防护

网三个主要方面�：

明确了围绕构建责任体系进一步

完善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群团组织

的职责；优化了妇女健康公共服务，提

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网约车司机

……近年来，“三新”领域妇女在获得

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权

益风险点。此次《实施办法》第十五

条明确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充

分考虑女性从业人员的生理特点，听

取妇女组织和女性从业人员的意见建

议，保障女性从业人员的特殊权益。”

为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形势，《实

施办法》聚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从

强化生育保障、扩充育幼服务、分担养

育成本三个关键维度，构建了全方位的

制度支撑体系，直面群众现实关切。

记者从《实施办法》中看到，新

规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妇女权益受到侵害

时，应当如何维权？各部

门又应承担什么责任？

在此次新修订的《实

施办法》中，明确了法院、

检察院、公安、妇联建立

反家暴信息共享和工作协

同机制，规定首接部门要

做好案件受理、转接和跟

进工作，县级以上妇联可

以督促家庭暴力重大案件

协同处置。

为畅通救济渠道，《实

施办法》还规定遭受家暴

或面临家暴危险的妇女及

其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时，法院

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公安

机关和村（居）委会协助

执行。

同时，《实施办法》明

确了遭受虐待、遗弃或家

暴的妇女申请法律援助，

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对因遭受人身伤害急需救

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

用的困难妇女，法院、检

察院可以先行救助，再行

补办手续；检察院对符合

法定条件且诉讼能力较弱

的妇女可以支持起诉，切

实让弱势妇女维权“有门

有路有人帮”。

出构建“财政补贴 + 弹性工作制

+ 托育服务”等立体育幼体系，

要求用人单位落实产假、育儿假

等制度；强调了进一步细化保障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合法

权益的规定；加大对侵害妇女权

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司法支持、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打通妇女

权益保护“最后一公里”……

从������������众多修订内容可见，《实施

办法》正将湖南广大妇女的充分发

展和进步作为其自身权利目标，在

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妇女权

益的基础上，实现法律上和事实

上的男女平等，进一步帮助广大妇

女全面发展。

填补   湖南立法保护新就业形态女性
这一修订填补了新就业群体中女性

权益保障的制度空白，也为外卖女

骑手、电商女主播等群体的特殊

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外，针对广大妇女群众较为

关切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痛点

难点，《实施办法》还强化了特殊

时期劳动保护的刚性约束����：���明确女

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

依法享受特殊保护；规定用人单位

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

情形，降低工资待遇、限制晋职晋

级，或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

特别禁止以降低待遇、单方面调岗

等方式迫使女职工辞职，从源头上

遏制变相侵害权益的行为。

强化   构建全方位制度支撑体系支持
当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

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育儿补贴

等保障措施，督促用人单位落实

婚假、产假、育儿假等制度。同

时，鼓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采

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方式，

为职工照顾子女提供便利，平衡

工作与家庭责任�������；鼓励����有关部门

和企业事业单位降低多孩家庭水、

电、气等基本生活成本，减轻家

庭日常开支压力�������；������引导和支持用

人单位设置育儿岗，通过“政府

引导 + 市场参与”的方式，构建

生育成本共担机制。

细化   申请法援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发力   让法治阳光温暖每位三湘姐妹

聚焦   紧扣妇女权益保障重点问题

新闻发
布会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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